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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黨對《2007 年房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補充意見 

 
1.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《2007 年房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主要是廢除現行調

整租金時，整體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逾 10%的規定，變相廢除加租

封頂的保障機制，房委會將可不用理會公屋居民的住屋負擔能力而不斷加

租，公屋居民的住屋負擔將不斷增加，生活穩定欠保障。 
 
降低租援申請資格，保障居民生活 

2. 對有經濟困難的住戶而言，政府官員曾表示，房委會現有租金援助政策，以

寬減租金方式幫助他們應付住屋負擔（見下圖一）。但現有租援政策設有很

多限制，包括入住三年後才可申請租援，接受租援三年後如仍要獲租援資助

則須調往舊樓的規定。 
圖一：現有租援措施 

條件 租金減幅 

租金/入息    介乎 20-25% 

收入         介乎入息限額的 50-60% 

25% 

 

租金/入息 ＞ 25% 

租金/入息 ＞ 15% 及收入介乎入息限額的 50-60% 

收入         低於入息限額的 50% 

50% 

 

3. 面對公屋將來不斷加租，公屋住戶的租金負擔將越來越重，影響他們的生

活，我們認為有必要降低現時申請租援的準則，降低至租金佔入息比例超過

15%的住戶，即可納入租援計劃之內，獲得減租資助，減輕他們的住屋負擔。

政府並應取消現時申請租援的附加限制，包括三年才可申請及須調遷要求。 
 

放寬租援幅度，照顧低收入家庭 

4. 在新租金調整機制之下，低收入人士需要承受的租金壓力更大，需要的減租

資助更多。舉例，一個住在東通的低收入家庭，收入只有 6,000 元，但卻要

繳交 2,000 元的租金，在現時的租援制度下，可申減租金 50%，但仍要繳交

1,000 元租金，佔其入息 16.7%，對他們是很沉重的負擔。對這群低收入家庭，

政府應訂出一個更寬鬆的減租幅度，讓他們的租金開支維持在其負擔能力之

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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